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
采购需求清单
一、项目名称
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
二、服务内容
（一）工作内容
1、“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研究
（1）“十四五 ”发展情况评估
系统评估近五年来全区消防救援工作及规划实施成效，总结提炼主要工作成就和经验以及存在问题，为“十五五 ”规划编制提供支撑。
（2）“十五五 ”需求调研分析
采用座谈交流、实地走访、资料查阅、专家访谈等多元化手段深入开展需求调研，全面了解和掌握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工作发展现状，摸清“十五五 ”期间的需求，找准存在问题，提出对策举措和意见建议。
（3）“十五五 ”发展形势分析
研究国家、行业以及省级层面关于消防救援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分析当前国内外发展趋势、发展环境和机遇挑战，研判“十五五 ”期间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形势，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围绕消防治理、科普教育、力量布局、装备更新、队站和基地建设、能力提振、人才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谋划储备“十五五 ”期间全区消防救援领域工程项目，明确工程建设的内容、布局、归 口、指标、预期成效等，保证工程项目质量和可实施性。
2、《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部分时限要求可根据采购情况顺延，最终印发节点要求不变）
[bookmark: _GoBack]2026 年 8月底前，完成项目编制，10月底前通过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和杨凌示范区管委会规划审查批准，正式印发实施。
（二）产出成果
1、杨凌示范区“十四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总结评估报告；
2、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调研报告；
3、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框架提纲；
4、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文本、图集和任务清单；
5、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时期全省消防救援工程项目库；
6、杨凌示范区“十五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印发稿。
具体要求：
（1）所有产出成果必须成熟可信，通过采购人确定的审批程序和正式的专家论证评审（ “十四五 ”事业发展规划总结评估和“十五五 ”规划项目调研期间聘请专家开展不少于 5 人次评估；“十五五 ”规划报告编制开展专家评审及修改会议，专家不少于 10 人次）。
（2）“十五五 ”发展规划文本内容包括上述文字和图则部分，至少包含正本 1 套，副本 9 套；要求按示范区管委会和向社会公开发布有关要求规格装订，全部彩色打印。文本刻录光盘或硬盘 5 份（图纸包含 jpg 和 cad 格式）。
（3）项目实施过程中产出的所有与杨凌示范区消防相关的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果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展板、文本、图件及计算机文件。计算机文件含所有成果文件，用 Photoshop、PowerPoint、Word、AutoCAD 等常用的绘图、工程软件制作,提供备份光盘不少于 2 份。
三、服务要求
（一）项目团队
投标人需为本项目配备专门项目团队，其中包含规划编制人员和行业知名专家咨询资源，具体要求如下：
1、规划编制团队核心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项目负责人 1 人，团队其他成员（项目负责人外）不少于 5 人，团队需配置不少于 2 名正高级职称（正教授）、2 名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及时完成各项成果。
（1）项目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实质性研究编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编制工作的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此项目。
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类似的业务咨询项目实施经验及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咨询能力。
项目负责人应承担项目全过程的组织和指导工作，按采购人要求在合同期内派驻采购人办公场所开展本项目的管理工作，参与实质性研究编制。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采购人组织的编制成果评审会（汇报会）等，并汇报编制成果。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投标人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
（2）团队其他成员应当具有对消防救援事业发展领域的战略研究规划设计能力。熟悉行业现状和国内外发展趋势；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能熟练撰写各种咨询报告、建设实施方案，具有较强的结构化思维能力。团队核心成员中必须有不少于 3 名人员能够按照采购人要求，在指定时间地点全程参与规划工作；以上要求以外的其他人员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参与研讨会、评审会、调研会等关键节点，并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撑。投标人不得将临聘人员（含在校学生、博士、研究生等）选任为团队核心人员。
2、投标人应当具备一定的行业领域专家资源调用能力，能够联络或组织知名专家进行规划文本、工程项目评审或提供政策思路意见建议和文稿修改建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应当向不少于 6 名消防行业领域知名专家进行全过程咨询，同时聘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离退休消防救援业内人士担当项目顾问。
（二）工作要求
1、投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驻场开展研究编制工作，所产生费用（如住宿、餐饮、差旅等） 由投标人自行解决，采购人不再为本项目追加任何费用；
2、投标人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和法规（包括有关技术要求）完成项目合同中规定的研究工作；
3、投标人应积极组织配合专家评审，承担专家聘用、评审和差旅费用，并根据专家评审会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过程报告、规划文本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和解释说明；
4、未经采购人同意，投标人不得将本项目的资料、数据、信息提供给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其他方，不得将其用于履行本合同之外的其他用途。
5、项目最终成果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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